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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案推動小組 

《第4次會議》 

內政部營建署 

109.08.31 

壹、開會緣由 

貳、報告事項 

參、討論議題 

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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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全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全面納入管制後首

次推動，涉及規劃政策、實務執行、部會資源整合等相關議題，為

規劃內容完善及後續作業順利推動所需，爰擬透過邀請專家學者及

有關單位成立專案推動小組，強化議題討論並確立政策方向，以早

日完成相關規劃內容研擬作業，儘速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作

為辦理依循。 

開會緣由 

 為建立更多元示範規劃樣態，本（109）年持續辦理規劃作業，以

前階段研究規劃成果為基礎，並以高雄市美濃區、宜蘭縣壯圍鄉及

雲林縣古坑鄉為示範地區。前開三案目前業已初步完成課題盤點及

因應策略，考量該三案共同面臨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管制、公共設

施投入等政策性問題，爰召開本次推動小組會議討論，俾釐清規劃

政策及工具後，以辦理後續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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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高雄市美濃區 

(台灣城鄉發展學會) 

宜蘭縣壯圍鄉 

(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 

雲林縣古坑鄉 

(國立成功大學) 

各示範地區基本環境介紹 

包含當地自然、社會（人口、公
共設施）、經濟（主要產業活動
）等面向 

面臨課題及因應策略 

以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管制或其
他等三面向，予以分類說明 

【報告單位】 【報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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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議題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訂定方式 

議題三 
   提升鄉村地區公共服務機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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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依據本署城鄉發展分署106年委託研究

成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載明

「土地利用綱要計畫」，針對鄉（鎮、

市、區）之「聚落範圍」研擬空間發

展計畫。 

 就前開「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內容，

以臺南市歸仁區為例，該計畫就既有

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及其周邊蔓延範圍，

指認為「未來生活區」（如圖1、2），

並為引導該區有秩序開發利用，並利

用交通用地、現況道路，提出後續應

留設通行道路之建議，建構鄉村地區

道路系統（如圖3）。 
圖1 臺南市歸仁區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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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南市歸仁區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圖(大潭武東聚落) 圖3 臺南市歸仁區(大潭武東聚落)之道路系統示意圖 

建議留設通路 



7 

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因「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依據國土

計畫法第15條第3項規定，採「變更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方式辦理，

其法律性質及定位，自應與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相同，係屬「法規

命令」； 

 然因其規劃範圍係「鄉（鎮、市、

區）」，且聚焦於聚落之居住、產業、

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為確

實能引導後續開發利用，計畫內容自

應具體明確。 

 是以，就未來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內容

之規劃具體程度，研擬三方案。 圖1 臺南市歸仁區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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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圖4 土地利用綱要計畫(聚落) 

方案
一 

劃設明確區位及範圍  (類似都市計畫) 

土地
使用
計畫 

(1)針對居住、產業（例如，文創、
餐飲等）、公共設施（例如，道
路、污水處理設施、公園、活動
中心）等，劃設區位及範圍。 

(2)依據前開區位及範圍，變更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編定類
別。 

推動
機制 

(1)政府負責開闢地區性公共設施 
(2)土地所有權人繳交公共設施用地及

代金後，直接申請開發建築 

義務
負擔 

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自治條例，
明訂屬未來發展區者，應繳交公共設
施用地及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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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方案
二 

劃設預定發展地區，並指認各類型土地使用區
位，惟不劃設其具體範圍 

土地
使用
計畫 

(1)劃設預定發展地區，指認區內所需居住
面積總量、產業類別、公共設施項目，
指明其區位，惟不劃設明確範圍。 

(2)維持原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編定
類別。 

推動
機制 

(1)由政府或私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其他
適當方法，並申請使用許可，經審議通過及
完成相關義務負擔後，將土地變更為可建築
用地，始得申請開發建築 

(2) 範圍外公共設施（即地區性公共設施），
由政府依土地使用計畫，並以收取之影響費
開闢 

義務
負擔 

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自治條例，明訂屬
未來發展區者，應繳交公共設施用地及代金 圖5 土地利用綱要計畫(聚落) 

污水處理設施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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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方案
三 

僅劃設預定發展地區，指認區內所需居住面積
總量、產業類別、公共設施項目，不指明區位

及範圍 

土地
使用
計畫 

(1)僅劃設預定發展地區，指認區內所需居
住面積總量、產業類別、公共設施項目，
不指明區位及範圍。 

(2)維持原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編定
類別。 

推動
機制 

(1)由政府或私人自行擇取適當地點及範圍，辦
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其他適當方法，並申
請使用許可，經審議通過及完成相關義務負
擔後，將土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始得申請
開發建築 

(2)地區性公共設施由政府以收取之影響費開闢 

義務
負擔 

申請人應捐獻公共設施、繳交國土保育費及影
響費 

圖6 土地利用綱要計畫(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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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訂定各類型土地使用發展總量 ○ ○ ○ 

劃設預定發展地區 ○ ○ ○ 

指明預定發展地區內土地使用
配置區位 

○ ○ ╳ 

劃設預定發展地區各類土地使
用範圍 

○ ╳ ╳ 

變更國土功能分區 ○ ╳ ╳ 

變更使用地 ○ ╳ ╳ 

推動方式 

政府興闢公共
設施後，土地
所有權人直接
申請開發建築 

辦理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使
用許可後，始
申請開發建築 

辦理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使
用許可後，始
申請開發建築 

公共設施 
地區性公共設施 政府興闢 政府興闢 政府興闢 
申請範圍內公共設施 政府興闢 申請人 申請人 

義務負擔 
土地所有權人
捐獻公共設施
或繳交代金 

負擔公共設施、
繳交國土保育
費及影響費 

負擔公共設施、
繳交國土保育
費及影響費 

規劃強度 弱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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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經查農業發展條例第9條之1規定，為促進農村建設，並兼顧農業用

地資源有效利用與生產環境之維護，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當地農業用

地資源規劃與整體農村發展需要，徵詢農業用地所有權人意願，會同

有關機關，以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等方式，規劃辦理農業用地開發利

用。前項農業用地開發利用之規劃、協調與實施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併予協助說

明，前開規定目前執行情形，及後續利用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可行

性。 

擬辦 

 為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法律性質及定位
，並為建立計畫引導土地模式，建議採方案二辦理。 

 考量鄉村地區面臨土地產權複雜問題，為積極推動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應積極增加後續可操作政策工具，
爰積極落實農業發展條例第9條之1規定，涉及相關執
行細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助。 

討論事項 
議題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具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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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訂定方式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4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

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

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鄉村地區屬性分類經討論

原則區分為「與都市共構型」、「獨立自主型」，惟因應地方特殊需

求，仍保留「條件特殊型」作為重疊屬性考量之參考。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依據地方需求提出，為使土地使用管制更能

符合地區需求，後續是否允許各鄉（鎮、市、區）各自訂定因地制宜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研擬二方案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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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二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訂定方式 

方案 
 
 
 

 
說明 

方案一 

允許各鄉（鎮、市、區）各自訂
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並納入直轄市、縣（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專篇 

方案二 

各鄉（鎮、市、區）就各該鄉
（鎮、市、區）提出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之建議事項，就屬全市
（縣）共通性者，訂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訂定時機 
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內，就各
該鄉（鎮、市、區）訂定因地制
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內，就各
該鄉（鎮、市、區）提出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之建議事項 

辦理程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公告實施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循國土
計畫法第23條規定，研擬各該直
轄市、縣（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並區分為不同鄉（鎮、市、
區）專篇，報本部核備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公告實施後，
直轄市、縣（市）政府循國土計
畫法第23條規定，就屬全市（縣）
共通性者，研擬縣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報本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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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三 

   提升鄉村地區公共服務機能方式 

 考量本次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目的之一，係為改善鄉村地區生

活環境品質，提供必要性公共設施，然因非都市土地過去係屬現況編

定，並未有空間計畫，亦未如同都市計畫，規劃配置基本公共設施，

本次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將建立計畫引導土地使用模式，是以，

後續非都市土地是否規劃配置公共設施，亦應先行釐定。 

 依據本署城鄉發展分署106年委託研究成果，該案提出未來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應著重「公共服務等質」，而非「公共設施等量」；又依據

鄉村地區與鄰近都市之關聯性，可分為「與都市共構型」及「獨立自

主型」之鄉村地區，如屬「與都市共構型」者，其公共服務大多依賴

鄰近都市，如屬「獨立自主型」者，公共服務則大多必須自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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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議題三 

   提升鄉村地區公共服務機能方式 

方案 
 

 
說明 

方案一 

明定鄉村地區應具備公共服務機
能 

方案二 

不予明定鄉村地區應具備公共服
務機能 

訂定時機 

1.為保障鄉村地區最基本生活水
準，明定鄉村地區應具備公共
服務機能。 

2.由規劃單位逐一調查及盤點，
針對服務水準不足項目研擬因
應對策 

1.鄉村地區發展型態多元，依其
坐落區位、居住族群、主要產
業、人口發展趨勢等不同，其
所需公共服務機能亦不相同，
是以，不予訂定鄉村地區應具
備公共服務機能 

2.為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環境，仍
應由規劃單位進行調查，並針
對多數居民反映服務水準不足
項目，研擬因應對策 

• 建議應儘量採用制度改善方式因應，例如針對偏鄉聯外交通不便問題，
應評估納入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而非要求建置大眾運輸系統，
以維護鄉村地區景觀風貌。 



17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